
社會福利服務單位  

預防禽流感擴散指引  

 

 

此 指 引 適 用 於 提 供 訓 練 及 照 顧 服 務

的 日 間 中 心 ， 即 幼 兒 中 心 、 特 殊 幼

兒 中 心 、 展 能 中 心 、 庇 護 工 場 、 精

神 病 康 復 者 訓 練 及 活 動 中 心 、 為 視

障 人 士 而 設 的 康 復 及 訓 練 中 心 和 長

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。  

 

各 服 務 單 位 應 保 持 警 覺 ， 密 切 留 意 社 會 福 利 署 、 衞 生 署 及 其

他 相 關 部 門 的 最 新 指 引 ， 並 制 訂 切 合 服 務 單 位 情 況 的 應 變 措 施 。  

 

 

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 



1. 公 民 教 育  －  預 防 禽 流 感 擴 散 ， 由 服 務 單 位 做 起  

1.1  服 務 單 位 應 向 全 體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說 明 個 人 和 環 境 衞 生 對 預

防 傳 染 病 ， 特 別 是 預 防 傳 染 禽 流 感 的 重 要 性 ， 指 出 如 果 禽 流 感

在 香 港 擴 散 會 引 致 的 嚴 重 後 果 ， 強 調 預 防 禽 流 感 擴 散 是 每 一 個

市 民 應 盡 的 社 會 責 任 ， 並 鼓 勵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無 論 自 己 或 家

屬 懷 疑 染 上 禽 流 感 ， 必 須 即 時 求 診 ， 並 通 知 有 關 的 服 務 單 位 和

衞 生 署 。  

1.2  在 活 動 中 加 入 預 防 傳 染 病 ／ 禽 流 感 的 有 關 課 題 ， 用 多 元 化 的 學

習 方 式 ， 增 加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認 識 和 關 注 。 此

外，應 要 求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身 體 力 行，注 意 個 人 和 環 境 衞 生，

避 免 傳 染 ， 並 把 信 息 帶 給 親 友 。  

1.3  安 排 講 座 或 透 過 通 訊 ， 把 上 述 信 息 傳 達 給 員 工 、 服 務 使 用 者 及

其 家 屬 ， 並 把衞生 署 及 本 署 或 其 他 有 關 機 構 印 發 的 單 張 或 有 關

資 料 ， 例 如 衞 生 署 及 本 署 的 電 話 熱 線 及 網 址 等 ， 分 發 給 他 們 。  

2. 預 防 措 施  

2.1  服 務 單 位 應 依 據 本 署 就 預 防 禽 流 感 擴 散 發 出 的 最 新 指 引 及 衞 生

署 擬 備 的 健 康 指 引 （ 這 些 資 料 可 分 別 從 本 署 網 頁

www.info.gov.hk/swd 和 衞 生 署 網 頁 www.chp.gov.hk 下 載 ）， 制

訂 服 務 單 位 的 預 防 傳 染 病 及 應 變 措 施 。 服 務 單 位 應 把 這 些 措 施

通 知 全 體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， 並 應 特 別 說 明 禽 流 感 的 病 徵 ， 指

出 如 他 們 發 熱 ， 便 不 應 出 席 活 動 及 必 須 即 時 求 診 。 服 務 使 用 者

留 在 服 務 單 位 的 期 間 如 感 到 不 適 ， 特 別 是 發 熱 及 ／ 或 出 現 咳 嗽

和 打 噴 嚏 等 呼 吸 道 病 徵 ， 便 應 戴 上 口 罩 ， 避 免 參 與 室 內 或 室 外

的 集 體 活 動 ； 服 務 單 位 宜 安 排 病 者 到 獨 立 房 間 休 息 ， 而 服 務 使

用 者 的 照 顧 者 亦 應 戴 上 口 罩 。 其 後 ， 服 務 單 位 最 好 安 排 這 些 服

務 使 用 者 在 家 屬 陪 同 下 回 家 ； 如 他 們 感 到 嚴 重 不 適 ， 則 應 送 他



們 往 附 近 醫 院 的 急 症 室 診 治 。 員 工 如 感 到 不 適 ， 服 務 單 位 應 鼓

勵 他 們 求 診 及 留 在 家 中 休 息 。  

2.2 服 務 單 位 應 不 時 提 醒 員 工 和 服 務 使 用 者 留 意 自 己 及 其 他 服 務 使

用 者 的 健 康 狀 況 ， 如 有 不 適 ， 應 立 即 通 知 服 務 單 位 的 主 管 。 此

外 ， 亦 須 提 醒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不 應 與 他 人 共 用 餐 具 或 共 享 食

物 和 飲 料 ， 以 免 受 到 感 染 。  

2.3  服 務 單 位 應 保 持 環 境 清 潔 及 空 氣 流 通 。 要 經 常 打 開 窗 戶 ； 如 用

空 調 ， 應 經 常 清 洗 隔 塵 網 。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常 觸 摸 的 物 品 和

器 材，應 定 期 用 一 份 家 用 漂 白 水 混 和 99 份 清 水 拭 抹，而 金 屬 物

品 應 以 70%濃 度 酒 精 消 毒 。 如 服 務 單 位 安 排 車 輛 接 送 服 務 使 用

者 ， 亦 應 同 樣 確 保 車 廂 清 潔 衞 生 。  

2.4  洗 手 間 應 備 梘 液 ， 不 應 用 公 共 毛 巾 ， 並 張 貼 指 示 ， 要 求 員 工 及

服 務 使 用 者 用 梘 液 洗 手 ， 以 防 傳 染 。  

2.5  舉 行 集 體 活 動 時 ， 須 考 慮 場 地 要 空 氣 流 通 ， 不 宜 擠 迫 ， 並 勸 諭

身 體 不 適 的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避 免 參 加 活 動 。 所 有 器 材 和 遊 戲

組 合 使 用 後 ， 應 徹 底 清 潔 才 收 起 或 讓 其 他 小 組 使 用 。  

2.6  備 存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病 假 記 錄 ， 以 及 預 先 徵 求 員 工 及 服 務

使 用 者 ／ 家 屬 同 意 可 披 露 個 人 資 料 ， 例 如 姓 名 及 電 話 號 碼 ， 以

備 有 需 要 時 交 衞 生 署 調 查 及 跟 進 。  

2.7  遇 有 特 別 情 況 ， 例 如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的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人

數 不 尋 常 地 增 加 時 ， 應 立 即 通 知 衞 生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及 本 署 的

相 關 服 務 科 ／ 幼 兒 中 心 督 導 組 （ 見 第 5.2 段 ）。  



3. 警 覺 措 施  － 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沒 有 出 現 病 徵 ， 但 識 別

為 在 服 務 單 位 以 外 地 方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禽 流

感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禽 流 感 患 者 有 密 切 接

觸 * （ 以 衞 生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所 訂 定 義 為

準 ） 的 人 士  

3.1 所 有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禽 流 感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禽 流 感 患 者 有 密 切

接 觸 的 人 士 ， 會 在 最 近 一 次 接 觸 禽 流 感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禽 流 感

患 者 起 ， 接 受 最 多 七 天 的 隔 離 δ。  

3.2 服 務 單 位 應 在 單 位 內 的 當 眼 位 置 張 貼 告 示 ， 提 醒 員 工 及 服 務 使

用 者 ， 假 如 他 們 被 識 別 為 在 服 務 單 位 以 外 地 方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禽

流 感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禽 流 感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即 使 沒

有 出 現 病 徵 ， 亦 須 立 即 通 知 服 務 單 位 。 服 務 單 位 應 作 出 安 排 ，

使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禽 流 感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

士 在 接 受 隔 離 期 間 停 止 工 作 ／ 參 與 服 務 單 位 的 活 動 ， 而 服 務 單

位 可 把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缺 勤 ／ 缺 席 視 作 病 假 處 理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服

務 單 位 可 透 過 該 名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向 衞 生 署 領 取 病 假 證 明

書 ， 然 後 通 知 本 署 相 關 服 務 科 ／ 幼 兒 中 心 督 導 組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

個 案 中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 士 ， 包 括 在 旅 途 中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

士 或 家 禽 農 場 ／ 市 場 ／ 零 售 店 的 工 人 。 接 觸 染 病 源 頭 的 危 險 期 需 視 乎 個 別 個

案 而 定 。  

 曾 與 患 者 有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在 感 染 期 內 曾 經 接 觸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 個 案

中 患 者 的 人 士 ； 感 染 期 指 病 徵 出 現 前 一 天 至 病 徵 出 現 後 七 天 （ 成 人 個 案 ） 或

21 天 （ 12 歲 或 以 下 兒 童 個 案 ） 的 期 間 。  

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曾 與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 個 案 中 患 者 有 接 觸

的 人 士 ， 而 兩 者 的 接 觸 屬 危 險 接 觸 ， 包 括 曾 經 照 顧 患 者 ， 與 患 者 同 住 ， 直 接

接 觸 過 患 者 的 呼 吸 道 分 泌 物 、 體 液 及 ／ 或 排 泄 物 ， 或 在 一 米 內 與 患 者 有 面 對

面 的 接 觸 。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包 括 曾 經 照 顧 患 者 而 沒 有 使 用 適 當 個 人

防 護 裝 備 的 護 理 人 員 。  

δ   曾 與 病 症 有 接 觸 的 人 士 均 須 接 受 隔 離 。 為 控 制 禽 流 感 ，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禽 流 感

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禽 流 感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均 須 在 監 察 期 間 接 受 隔 離 。  



3.3 服 務 單 位 如 透 過 其 他 渠 道 得 知 有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被 識 別 為 可

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應 與 有

關 的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核 實 消 息 。 在 取 得 員 工 書 面 同 意 衞 生 署

向 服 務 單 位 發 放 有 關 資 料 後 ， 服 務 單 位 亦 可 向 衞 生 署 求 證 。 其

後 ， 服 務 單 位 應 依 據 上 文 第 3.2 段 的 規 定 採 取 行 動 。  

3.4 通 知 全 體 員 工 、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， 讓 他 們 了 解 情

況 以 釋 疑 慮 。 服 務 單 位 應 發 出 以 下 兩 封 信 件 ：  

信 件  對 象  內 容  備 註  

1.  接 受 隔 離 的

服 務 使 用

者 ， 或 其 家

屬 ／ 照 顧 者  

(1) 說 明 原 因 ， 並 提 醒 他 ／

她 密 切 留 意 服 務 使 用

者 的 健 康 狀 況 。  

(2) 說 明 服 務 單 位 可 提 供 的

支 援 服 務 。  

 

2.  其 他 服 務 使

用 者 及 其 家

屬 ／ 照 顧 者  

(1) 通 知 他 們 有 關 情 況 。  

(2) 提 醒 他 們 採 取 預 防 呼 吸

道 傳 染 病 的 措 施 。  

  

信 件 樣 本 由 本

署 提 供（ 見 附 件

一 及 二 ）。  

服 務 單 位 可 斟

酌 實 際 情 況，加

以 增 刪、修 訂 。

3.5 作 為 一 項 預 防 措 施 ， 服 務 單 位 應 在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

／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接 受 隔 離 期 間 ， 清 洗 和 消 毒 服 務 單

位 範 圍 及 常 用 設 施，第 一 次 可 使 用 一 份 家 用 漂 白 水 混 和 49 份 清

水 清 潔 和 消 毒（ 金 屬 物 品 應 以 70%濃 度 酒 精 消 毒 ），其 後 則 每 日

用 一 份 家 用 漂 白 水 混 和 99 份 清 水 清 潔 和 消 毒。此 外，服 務 單 位

亦 應 提 醒 全 體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採 取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的 預 防 措

施 。  

3.6 服 務 單 位 應 密 切 留 意 其 他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健 康 狀 況 。 任 何

員 工 或 服 務 使 用 者 如 出 現 禽 流 感 病 徵 ， 例 如 發 熱 或 呼 吸 道 病

徵 ， 便 應 戴 上 口 罩 ， 避 免 返 回 服 務 單 位 及 即 時 求 診 。  



3.7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如 有 精 神 或 心 理 壓 力，服 務 單 位 應 加 以 輔 導。 

4. 緊 急 措 施  －  有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被 列 作 疑 似 或 證 實 感

染 禽 流 感 個 案 患 者  

4.1  如 禽 流 感 患 者 最 近 一 次 前 往 服 務 單 位 是 在 不 足 七 天 之 前 ， 衞 生

署 會 建 議 服 務 單 位 由 患 者 最 近 一 次 前 往 該 服 務 單 位 的 日 期 起

計 ， 停 止 開 放 最 多 七 天 （ 如 個 別 服 務 單 位 有 需 要 ， 應 與 衞 生 署

及 本 署 商 討 局 部 開 放 服 務 單 位 的 可 能 ）  

4.1.1  服 務 單 位 應 向 衞 生 署 提 供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名 單，以 便

追 查 接 觸 者 。 衞 生 署 會 進 行 評 估 ， 以 確 定 他 們 屬 哪 一 類

人 士，即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

觸 ／ 與 患 者 有 社 交 接 觸 #的 人 士 。  

4.1.1.1 如 有 員 工 被 識 別 為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

／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，因 而 須 接 受 隔 離 ，

服 務 單 位 應 安 排 他 們 在 隔 離 期 間 停 止 工 作 。  

4.1.2 通 知 全 體 員 工 、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， 讓 他 們

了 解 情 況 以 釋 除 疑 慮 。 服 務 單 位 應 發 出 以 下 兩 封 信 件 ： 

信 件  對 象  內 容  備 註  

1.  在 家 中 接 受

隔 離 的 服 務

使 用 者 ， 或

其 家 屬 ／ 照

顧 者  

 

(1) 說 明 原 因，並 提 醒 他 ／ 她

密 切 留 意 服 務 使 用 者 的

健 康 狀 況 。  

(2) 說 明 服 務 單 位 可 提 供 的

支 援 服 務 。  

 

信 件 樣 本 由 本 署

提 供 （ 見 附 件 一

及 三 ）。  

服 務 單 位 可 斟 酌

實 際 情 況 ， 加 以

增 刪 、 修 訂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與患者有社 交 接 觸 的 人 士，是 指 曾 與 患 者 有 接 觸 但 不 符 合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人 士

定 義 的 人 士 。  



信 件  對 象  內 容  備 註  

2.  其 他 服 務 使

用 者 及 其 家

屬 ／ 照 顧 者  

(1) 通 知 他 們 有 關 情 況 。  

(2) 提 醒 他 們 留 意 服 務 使 用

者 的 健 康 狀 況。如 留 意 到

他 們 有 任 何 禽 流 感 的 病

徵，應 建 議 他 們 求 診 和 通

知 服 務 單 位 及衞生 署 。  

  

4.1.3 服 務 單 位 應 按 上 文 第 3.5 段 所 述 指 引 ， 清 洗 和 消 毒 服 務

單 位 範 圍 和 常 用 設 施 。  

4.1.4 提 醒 全 體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在 服 務 單 位 暫 停 開 放 期

間 ， 如 他 們 出 現 任 何 禽 流 感 病 徵 ， 應 立 即 通 知 服 務 單 位

及 衞 生 署 ， 並 戴 上 口 罩 和 就 診 。 當 衞 生 署 認 為 服 務 單 位

適 合 重 新 開 放 後，服 務 單 位 仍 應 避 免 讓 不 適 的 員 工 或 服

務 使 用 者 ， 尤 其 是 有 發 熱 、 咳 嗽 等 病 徵 的 人 士 返 回 服 務

單 位 。  

4.1.5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如 有 精 神 或 心 理 壓 力，服 務 單 位 應 加

以 輔 導 。  

4.1.6 如 衞 生 署 認 為 有 需 要 延 長 服 務 單 位 停 開 期，該 服 務 單 位

應 視 乎 情 況 所 需，通 知 本 署 相 關 服 務 科 ／ 幼 兒 中 心 督 導

組 、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。  

4.2 如 染 上 禽 流 感 的 員 工 或 服 務 使 用 者 停 止 返 回 服 務 單 位 已 超 過 七

天 ， 而 服 務 單 位 內 其 他 人 士 均 沒 有 禽 流 感 病 徵 ， 服 務 單 位 可 照

常 開 放 。  

4.2.1 服 務 單 位 可 照 常 開 放，但 應 密 切 留 意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

的 健 康 狀 況 ， 如 情 況 有 異 ， 應 立 即 通 知 衞 生 署 及 本 署 相



關 服 務 科 ／ 幼 兒 中 心 督 導 組 。  

4.2.2 服 務 單 位 應 按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指 示，清 洗 和 消 毒 服 務 單

位 範 圍 及 常 用 設 施 。 此 外 ， 服 務 單 位 亦 應 提 醒 全 體 員 工

及 服 務 使 用 者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。  

4.2.3 通 知 全 體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有 關 情 況，藉 以

釋 除 他 們 的 疑 慮，同 時 提 醒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要 注 意 服 務 使

用 者 的 健 康 狀 況 。  

4.2.4 遇 有 特 別 情 況 ， 服 務 單 位 如 欲 暫 停 開 放 ， 應 與 衞 生 署 及

本 署 相 關 服 務 科 ／ 幼 兒 中 心 督 導 組 討 論 有 關 情 況 。  

5. 支 援 ／ 查 詢  

5.1  衞 生 署  

衞 生 防 護 中 心  ︰ 2477 2772 

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網 頁  ︰ www.chp.gov.hk 

中 央 健 康 教 育 組  ︰ 2833 0111 
（ 衞 生 署 24 小 時 健 康  
教 育 錄 音 熱 線 ）  

 

衞 生 署 網 頁  ︰ www.dh.gov.hk 

5.2 社 會 福 利 署  

社 會 福 利 署 電 話 熱 線  ： 2343 2255 
（ 熱 線 接 聽 時 間 ：  

星 期 一 至 六  ： 上 午 9:00 – 下 午 10:00 
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 ： 下 午 1:00 – 下 午 10:00）  

 
幼 兒 中 心 督 導 組 查 詢 電 話  ︰ 2835 2016 

家 庭 及 兒 童 福 利 科 查 詢 電 話  ： 2892 5179 

青 年 及 感 化 服 務 科 查 詢 電 話  ： 2892 5130 

康 復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科 查 詢 電 話  ： 2892 5652 



安 老 服 務 科 查 詢 電 話  ： 2892 5192 
（ 各 服 務 科 ／ 幼 兒 中 心 督 導 組 接 聽 查 詢 時 間 ：  

星 期 一 至 五 ：  上 午 9:00 – 下 午 1:00 

  下 午 2:00 – 下 午 5:00 

星 期 六 ︰  上 午 9:00 – 中 午 12:00）  

社 會 福 利 署 網 頁 ： www.info.gov.hk/swd 



 

由 服 務 單 位 向 須 接 受 隔 離  
的 服 務 使 用 者 或 其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發 出 的 信 件 樣 本  

<姓 名>先 生 ／ 女 士 ：  

 根 據 衞 生 署 的 規 定，在 人 類 感 染 禽 流 感 個 案 中，被 識 別 為 可 能 曾

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*的 人 士 ， 必 須 接 受 隔 離 。

現 促 請 你 遵 守 這 項 指 示。在 接 受 隔 離 期 間，務 請 留 意 <自 己 ／ 你 的 服

務 使 用 者 與 收 信 人 的 關 係 ＞ 的 健 康 狀 況 ， 如 發 現 有 呼 吸 道 受 感 染 病

徵 ， 特 別 是 發 熱 ， 請 立 即 通 知 本 服 務 單 位 （ 電 話 號

碼 ︰        ）和 衞 生 署（ 電 話 號 碼 ︰          [由 衞 生 防

護 中 心 的 負 責 人 提 供 ]）。  

<如 適 用 的 話 ， 請 說 明 服 務 單 位 可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類 別 。 > 

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<服 務 單 位 電 話 號 碼 >與 <負 責 職 員 >聯 絡 。  

 

<服 務 單 位 名 稱>主 任  

<主 任 姓 名><簽 署>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    月     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

個 案 中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 士 ， 包 括 在 旅 途 中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

士 或 家 禽 農 場 ／ 市 場 ／ 零 售 店 的 工 人 。 接 觸 染 病 源 頭 的 危 險 期 需 視 乎 個 別 個

案 而 定 。  

 曾 與 患 者 有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在 感 染 期 內 曾 經 接 觸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 個 案

中 患 者 的 人 士 ； 感 染 期 指 病 徵 出 現 前 一 天 至 病 徵 出 現 後 七 天 （ 成 人 個 案 ） 或

21 天 （ 12 歲 或 以 下 兒 童 個 案 ） 的 期 間 。  

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曾 與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 個 案 中 患 者 有 接 觸

的 人 士 ， 而 兩 者 的 接 觸 屬 危 險 接 觸 ， 包 括 曾 經 照 顧 患 者 ， 與 患 者 同 住 ， 直 接

接 觸 過 患 者 的 呼 吸 道 分 泌 物 、 體 液 及 ／ 或 排 泄 物 ， 或 在 一 米 內 與 患 者 有 面 對

面 的 接 觸 。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包 括 曾 經 照 顧 患 者 而 沒 有 使 用 適 當 個 人

防 護 裝 備 的 護 理 人 員 。  

附 件 一  



有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被 識 別 為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 
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時 ，  

致 所 有 其 他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的 信 件 樣 本  
 

各 位 服 務 使 用 者 ／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：  

 我 們 得 悉 本 服 務 單 位 有 一 名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， 在 人 類 感 染 禽 流

感 個 案 中，被 識 別 為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／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

的 人 士 *。 為 了 防 止 疾 病 在 單 位 內 擴 散 和 確 保 其 他 人 的 健 康 和 安 全 ，

衞 生 署 已 要 求 該 名 人 士 接 受 隔 離 以 及 停 止 返 回 服 務 單 位，直 至 ＜ 日 期

＞ 為 止。與 此 同 時，我 們 已 按 衞 生 署 的 指 示，採 取 預 防 措 施 以 加 強 服

務 單 位 的 清 潔 工 作 。  

 現 再 次 呼 籲 各 位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採 取 下 列 預 防 禽 流

感 感 染 的 措 施 ：  

 

 避 免 接 觸 活 雀 鳥 或 家 禽 或 其 糞 便 ， 因 為 它 們 可 能 帶 有 禽 流 感

病 毒 ；  

 在 接 觸 活 雀 鳥 或 家 禽 或 其 糞 便 後 ， 應 立 即 用 梘 液 和 水 徹 底 洗

手 ；  

 家 禽 和 蛋 應 徹 底 煮 熟 後 才 食 用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

個 案 中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 士 ， 包 括 在 旅 途 中 可 能 曾 經 接 觸 患 者 染 病 源 頭 的 人

士 或 家 禽 農 場 ／ 市 場 ／ 零 售 店 的 工 人 。 接 觸 染 病 源 頭 的 危 險 期 需 視 乎 個 別 個

案 而 定 。  

 曾 與 患 者 有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在 感 染 期 內 曾 經 接 觸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 個 案

中 患 者 的 人 士 ； 感 染 期 指 病 徵 出 現 前 一 天 至 病 徵 出 現 後 七 天 （ 成 人 個 案 ） 或

21 天 （ 12 歲 或 以 下 兒 童 個 案 ） 的 期 間 。  

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， 是 指 曾 與 疑 似 ／ 證 實 人 類 感 染 個 案 中 患 者 有 接 觸

的 人 士 ， 而 兩 者 的 接 觸 屬 危 險 接 觸 ， 包 括 曾 經 照 顧 患 者 ， 與 患 者 同 住 ， 直 接

接 觸 過 患 者 的 呼 吸 道 分 泌 物 、 體 液 及 ／ 或 排 泄 物 ， 或 在 一 米 內 與 患 者 有 面 對

面 的 接 觸 。 與 患 者 有 密 切 接 觸 的 人 士 包 括 曾 經 照 顧 患 者 而 沒 有 使 用 適 當 個 人

防 護 裝 備 的 護 理 人 員 。  

附 件 二  



 注 意 均 衡 飲 食 ， 定 時 運 動 ， 有 足 夠 休 息 ， 減 輕 壓 力 和 避 免 吸

煙 ， 以 增 強 身 體 的 抵 抗 力 ；  

 保 持 良 好 的 個 人 衞 生 習 慣 ， 打 噴 嚏 、 咳 嗽 和 清 潔 鼻 子 後 要 洗

手 ；  

 保 持 空 氣 流 通 ；  

 避 免 前 往 人 煙 稠 密 的 地 方 ； 如 有 需 要 前 往 人 煙 稠 密 的 地 方 ，

逗 留 期 間 應 戴 上 口 罩 ；  

 如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，特 別 是 發 熱，應 盡 早 求 診 和 戴 上 口 罩 。 

 

 如 欲 查 詢 更 多 有 關 禽 流 感 的 資 料 ， 請 致 電 2833 0111（ 衞 生 署 熱

線 ） 或 2343 2255（ 社 會 福 利 署 熱 線 ）。  

 

 

 

<服 務 單 位 名 稱>主 任  

<主 任 姓 名><簽 署>  

 

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



 

有 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被 列 作 疑 似 ／ 證 實 感 染 禽 流 感  
個 案 患 者 時 ， 致 所 有 其 他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屬 ／  

照 顧 者 的 信 件 樣 本  

各 位 服 務 使 用 者 和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：  

 我 們 於      月       日 收 到 衞 生 署 通 知，本 服 務 單 位 的 一 名 ＜

員 工 ／ 服 務 使 用 者 ＞ 被 列 作 ＜ 疑 似 ／ 證 實 ＞ 感 染 禽 流 感 個 案 患 者。該

名 人 士 最 近 一 次 曾 於 ＜ 日 期 ＞ 到 本 服 務 單 位 。  

 為 避 免 禽 流 感 在 本 單 位 擴 散 ， 衞 生 署 指 示 本 單 位 由 即 日 起 停 止 開

放 至 最 早 ＜ 日 期 ＞ 為 止，以 渡 過 禽 流 感 的 七 天 潛 伏 期。本 單 位 將 於 監

察 期 屆 滿 後 重 新 開 放。與 此 同 時，我 們 已 依 照 衞 生 署 的 指 示，消 毒 單

位 內 所 有 範 圍 。  

在 單 位 停 止 開 放 期 間 ， 服 務 使 用 者 如 有 任 何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， 特

別 是 發 熱，應 立 即 求 診 和 戴 上 口 罩。如 發 現 以 上 病 徵，請 通 知 本 單 位

（ 電 話 號 碼：       ）及 衞 生 署（ 電 話 號 碼：       [由

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負 責 人 提 供 ]）。  

 本 單 位 與 衞 生 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單 位 內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健

康 狀 況 ， 並 於      月       日 上 ／下 午       時 在 <地 點 >舉 辦 健

康 講 座，向 員 工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提 供 健 康 指 導，讓 他 們 了 解 事 件 及 獲 得

最 新 的 資 料 。  

 

 

<服 務 單 位 名 稱>主 任  

<主 任 姓 名><簽 署>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

附 件 三  


